
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

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第一部分  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概况

主要职能

    遵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的规定，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；履行四项职能：监督职能、教育职能、惩处职能、保护职能。
部门基本情况

    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中共新平县委的工作部门，行政编制数48人，年末在职人数46人（含行政工勤人员3人），年末实有退休人员7人；实有车辆编制5辆，在编实有车辆4辆。

第二部分  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
（见附件）

第三部门  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    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2016年度收入合计888.26万元,比上年减少167.11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888.2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56.3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99.99%；（2）其他收入0.0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0.81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.01%。

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    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2016年度支出合计868.4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90.77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849.11万元，比上年减少93.1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7.78%；项目支出19.32万元，比上年减少97.6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.22%。
    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2016年用于县纪委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732.78万元，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6.30%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3.70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16年用于保障县纪委完成纪检监察工作任务或违纪案件查办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9.32万元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
2016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52.23万元，占本年支出合计95.95%。按支出功能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38万元，主要用于纪检监察事务支出；

（二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0.89万元；

（三）教育支出5万元；

（四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2.93万元，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；

（五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2.46万元，主要用于医疗与计划生育方面支出；

（六）住房保障支出62.95万元。

四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33.72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5.39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8.33万元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3.81万元，增加的原因是：各乡镇新任纪委书记较多，到县纪委请示汇报工作频繁，加之市纪委到新平县查办问题线索次数较多，未能纳入专项违纪案件查办工作经费中列支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6年县纪委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5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.39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减少0.92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单位公务活动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公务接待费

2016年县纪委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459批次，3666人，接待费开支18.33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增加4.73万元，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等支出。

政府采购情况

2016年我单位政府采购资金结算为总计64300.00元，为2016年9月10日采购的办公用品，具体清单如下：

1.戴尔笔记本电脑1台，价格为6300.00元；

2.兄弟打印机1台，价格为1700元；

3.兄弟传真机3台，价格为3600元；

4.戴尔台式电脑3台，价格为13500元；

5.联想台式电脑1台，价格为5400元；

6.联想笔记本电脑2台，价格为10400元；

7.联想打印机1台，价格为1600元；

8.佳能相机1台，价格为21800元；
（五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16年县纪委无因公出国（境）情况发生。

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25日

3

